
法律硕士教育中心
2024 年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，提高研究生

培养质量，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 2024 年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的

通知》和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有关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按规定修完培养计划课程、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，且拟

在 2025 年申请学位的我校在读研究生。

二、考核方式

法学部法律硕士教育中心根据法律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方

向和指导教师研究方向，分组进行中期考核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全面审查研究生入学以来的政治思想及道德品质表现、培养

计划的完成情况、科研能力及学位论文开题情况、身体素质和心

理健康等方面的情况，并按照中期考核检查表所列内容给出综合

评价。

上述四项均为百分制，具体考核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政治思想及道德品质表现

主要从政治素养、治学态度、道德修养、法制观念、组织纪

律等方面进行考核。

（二）培养计划的完成情况

主要从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执行情况、学分完成情况、研究

生课程成绩等方面进行考核。

（三）科研能力及学位论文进展情况

主要从研究生学术科研能力、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执行情况、

课题研究进展情况等方面进行考核。

（四）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情况



主要从研究生身心健康状况等方面考查其是否能够继续从

事论文阶段的研究工作。

上述四个方面的综合成绩采用权重量化的方法计算出综合

分数。学术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的各项指标的权重为：研究生政

治思想及道德品质占 20%、课程学习及学业成绩占 20%，科研能

力及论文开题情况占 40%，身体素质及心理健康占 20%；专业学

位研究生中期考核各项指标权重为：研究生政治思想及道德品质

占 20%、课程学习及学业成绩占 30%，科研能力及论文开题情况

占 30%，身体素质及心理健康占 20%。

四、考核等级及评定标准

硕士研究生考核结论分四个等级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

格。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 优秀：总评分≥90 分。

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，政治思想表现突出，在

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；各项活动中起骨干带头作用，群众基

础好；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；

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；熟练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

外文资料；身体健康、爱好广泛、能够积极参与多种体育运动，

参加过学校的体育赛事或在校级以上级别的赛事中取得过优异

成绩，无重大疾病。

（二） 良好：90＞总评分≥80 分。

政治思想上要求进步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；遵纪守

法；在工作学习中积极努力，群众基础好；学习成绩良好；具有

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；熟练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

资料；身体健康、能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，参加过研究生会举办

的赛事，无重大疾病。

（三） 合格：80＞总评分≥70。



政治思想上有进步，政治素质较好；能遵守纪律和各项规章

制度，能参加各项活动；完成培养方案中课程学习要求，成绩均

合格；身体健康、能够参与体育运动，无重大疾病。

（四）不合格：总评分＜70 分，或有下述情况之一者。

1.政治素养低，道德品德差者；

2.严重违反校纪校规，受到学校记过以上（含记过）处分未

撤销者；

3.学习期间课程考核不及格达到 3 门及以上，或学位课有两

门不及格或一门不及格重修后仍不及格者；

4.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未通过，或明显缺乏科研、实践能力者；

5.身心健康状况较差，无法继续完成学位论文写作者；

6.学部（院）根据中期考核综合成绩认为不宜继续培养者；

7.未经批准，擅自不参加中期考核者。

五、考核结果处理

（一）考核结果是合格以上的研究生可以正常进入研究生培

养的下一阶段。

（二）考核结果为合格的研究生，考核组要根据实际情况对

研究生是否列入跟踪培养对象提出明确意见建议并报送法学部

法律硕士教育中心。经法学部确定研究生被列为跟踪培养对象的，

名单送交研究生处培养办，并将其作为各环节重点检查、抽查对

象。

（三）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研究生，由考核组在三个月内对

其进行重新考核。重新考核通过者，进入下一培养阶段，但在其

考核成绩中注明“重新考核”；重新考核仍不合格者，终止培养，

按照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六、考核程序和时间安排

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行研究生、考核组、法律硕士教



育中心、法学部和学校的五级审查制度，并以研究生、考核组和

法学部自查为主，学校检查为辅。

（一）法学部法律硕士教育中心成立中期考核工作小组（10

月 14 日---10 月 20 日）

法学部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中期考核评审工作小组全面负责

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，由法学部负责人、法律硕士教育

中心主任、法学部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部长和部分专家组成。

根据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方向，成立分方向法律硕

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组，负责分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，

其成员由至少 3 名副高级以上（含副高级）职称的导师组成。

（二）研究生自查 （10 月 21 日---10 月 27 日）

研究生本人填写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检查表》

（见附件 1），进行自我检查和鉴定，导师对研究生的全面表现

写出评语，表格提交至分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组。

（三）分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组检查（10 月 28 日

---11 月 3 日）

1.检查内容：全面审查研究生在校培养情况，包括培养计划

执行情况，课程学习情况，学分完成情况，学位论文、学术活动、

科研实践等完成情况以及研究生思想政治和身心健康状况（见附

件 2）。

2.检查程序：在研究生自我检查和鉴定之后举行研究生中期

汇报会，由研究生汇报自我检查和鉴定情况。分方向法律硕士研

究生中期考核组根据研究生学习情况、自我鉴定情况，出具检查

考评结果，汇总后交法学部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中期考核评审工作

小组（见附件 3）。

（四）法学部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中期考核评审工作小组复查

与总结（11 月 4 日---11 月 10 日）



1.对分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组的考评结果进行全

面核查。

2.对硕士生导师提出中止培养或思想政治表现差、学位课程

平均分数偏低、科研能力偏弱的研究生进行认真审核，并提出复

查意见。

3.将核查结果报法学部（见附件 4）。

七、材料报送

分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组于 11 月 10 日前将《河南

财经政法大学 2024 年研究生中期考核学位点检查情况汇总表》

（附件 3）和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4 年研究生中期考核汇总

表》（附件 4）电子版材料发至法学部法律硕士教育中心邮箱：

huelfszx@163.com。

八、其他

（一）各分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组要对考核不通过、

暂缓通过或有风险的研究生进行谈话，做好研究生学业预警机制，

督促研究生按时完成学业，并提供必要的心理帮扶和学业指导，

保证中期考核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研究生如对考核结果有异议，可向法学部法律硕士教

育中心中期考核评审工作小组提出申诉，由法学部仲裁。如果学

生对法学部仲裁结果仍有异议，可以向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

领导小组进一步提出申诉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在校思想政治表现、课程学习、学位论

文工作等综合表现的一种阶段性评价，各各分方向法律硕士研究

生中期考核组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开展研究

生中期考核工作，充分发挥中期考核在研究生培养质量建设中的

把关作用，以推进研究生后续培养工作顺利展开，确保研究生培



养质量。

法学部法律硕士教育中心

2024 年 10 月 9 日


